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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组提前两个月通过 ARP提交鉴定申请表 

 

业务处审核 

 

业务处审核 

 

主管所领导审批 

 

不合格 

课题组提交鉴定证书草表、技术报告、

研制报告、总结报告 

 

填写意见后退

回研究所 

 

业务处汇总整理研究所鉴定申请报告，建议

专家名单，建议鉴定时间，提交所领导审批 

业务处上报院专业局进行技术审查 



同意鉴定 

同意鉴定 

通过鉴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

 

院计财局对成果进行形式审查 

 

业务处协助成果鉴定组织或主持单位组织鉴定 

课题组根据鉴定意见制作（鉴定证书） 

业务处提交鉴定证书 

 

院计财局审核批复鉴定证书 

 

课题组整理鉴定

成果材料归档 

业务处在 ARP 系统中登记鉴定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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